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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江海区，隶属广东省江门市，地处江门市东南部，是江门中

心城区之一，北接蓬江区，南面和西面与新会区相连，东与中山

古镇隔江相望。辖外海、礼乐、江南等 3个街道，总面积 109.16

平方千米，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超过 4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28万人。2022-2024年，江海区分别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28

亿元、14.91亿元和 15.07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10.94亿

元、9.32亿元和 8.12亿元。

近三年江海区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02.10 306.28 318.61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14.28 14.91 15.07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0.94 9.32 8.12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9.33 7.56 5.91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31.72 34.75 12.88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5.80 5.18 5.36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实现四化

同步，统筹城乡。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

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城镇发展与产

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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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

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同时，《规划》还指出：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

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继续

在制度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走在全国前

列，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发挥其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

（三）项目情况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园区集群产

业包括聚合微型电机、汽车零部件、电子驱动装置、智能化专用

设备等先进装备制造企业。项目主要对周边区域进行配套，建设

配套园区道路、智慧灯杆、充电桩、广告牌、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金星路（金瓯路-五邑路)道路工程、

彩虹路（连海路-中路河）新建工程、龙溪新城东侧规划道路（五

邑路-规划一路）道路工程、麻园路 E段（东宁路-南山路）道路

工程、五邑路新礼桥匝道及沿线完善工程、文昌路（船厂跨江桥

-五邑路）道路工程、东宁路（龙湖路-新港路）新建工程、云沁

路（江睦路-16#地规划纵四路)道路工程、新港路（南山路-东宁

路）道路工程、高新区 35#地规划二路（云沁路-新港路）新建工

程、高新区 35#地规划一路（龙湖路-新港路）新建工程、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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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地规划六路（景观东路-龙溪路）新建工程、26#地规划横二

路(沙河东路一江睦路)道路工程、馆北东路（龙溪路-沙河西路)

道路工程、智慧路（龙溪路-沙河西路）道路工程、前业路（新

港路-一行路）道路工程、礼乐大桥扩建工程、新港路(东海路-

胜利南路)道路工程、礼乐街道中福社区文锦苑微改造工程、江

门市江海区江南街道桥南（桥东新村、桥南新村)、蓬苑（南苑）、

江翠（翠园里）、中沙四个老旧社区微改造工程项目、龙溪路（高

新路-会港大道）新建工程、江海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配套

工程、会港大道工程（礼睦路至东甲立交段)。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文件或实施依据

（1）2020 年 09 月 24 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中福社区文锦苑微改造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0〕233号），同意项目

实施。

（2）2021 年 07 月 28 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中福社区文锦苑微改造工程概

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1〕100号）。

（3）2020 年 11 月 12 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 2020 年江门市江海区江南街道桥南（桥东新村、桥

南新村）、蓬苑（南苑里）、江翠（翠园里）、中沙四个老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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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微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0〕

264号），同意项目实施。2020年 11月 12日，取得江门市江海

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 2020 年江门市江海区江南街道桥南

（桥东新村、桥南新村）、蓬苑（南苑里）、江翠（翠园里）、

中沙四个老旧社区微改造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0〕

265号）。

（4）2021 年 10 月 29 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江门高新区高端机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1〕195号），同意项

目实施。

（5）2022 年 03 月 04 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彩虹路（连海路-中路河）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78 号），同意项目实施。2022 年

06月 20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彩虹路

（连海路—中路河）新建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

218号）。

（6）2022 年 03 月 04 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金星路（金瓯路-五邑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82 号），同意项目实施。2022 年

04月 15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金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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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瓯路-五邑路）道路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

124号）。

（7）2022 年 03 月 04 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龙溪路（高新路-会港大道）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83号），同意项目实施。

（8）2022 年 03 月 04 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龙溪新城东侧规划道路（五邑路-规划一路）道路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84号），同意项

目实施。2022年 04月 18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

具《关于龙溪新城东侧规划道路（五邑路-规划一路）道路工程

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32号）。

（9）2022 年 03 月 04 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文昌路（船厂跨江桥-五邑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85号），同意项目实施。2022

年 05月 16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文昌

路（船厂跨江桥—五邑路）道路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

〔2022〕174号）。

（10）2022年 03月 04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麻园路 E 段（东宁路-南山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90号），同意项目实施，江海

发改〔2023〕1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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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2年 03月 08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五邑路新礼桥匝道及沿线改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江海发改〔2022〕93号），同意项目实施。2022年 04

月 27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五邑路新

礼桥匝道及沿线改善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61

号）。

（12）2022年 03月 10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礼乐大桥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海发

改〔2022〕102号），同意项目实施。

（13）2022年 03月 22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新港路（东海路—胜利南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09号），同意项目实施。

（14）2022年 04月 19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新港路（南山路—东宁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33号），同意项目实施。2022年

05月 23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新港路

（南山路—东宁路）道路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

183号）。

（15）2022年 04月 26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 26#地规划横二路（沙河东路-江睦路）道路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40号），同意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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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2022年 05月 05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

于 26#地规划横二路（沙河东路—江睦路）道路工程概算的批复》

（江海发改〔2022〕164号）。

（16）2022年 04月 27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云沁路（江睦路-16#地规划纵四路）道路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41号），同意项目实施。

2022年 05月 19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

云沁路（江睦路—16#地规划纵四路）道路工程概算的批复》（江

海发改〔2022〕178号）。

（17）2022年 04月 26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东宁路（龙湖路-新港路）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43号），同意项目实施。2022年

05月 20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东宁路

（龙湖路—新港路）新建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

175号）。

（18）2022年 04月 28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馆北东路（龙溪路—沙河西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45号），同意项目实施。2022

年 05月 17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馆北

东路(龙溪路-沙河西路)道路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

172号）。2023年 10月 18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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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关于馆北东路（龙溪路—沙河西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修编）的批复》（江海发改〔2023〕147号）。

（19）2022年 04月 28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前业路（新港路—一行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46号），同意项目实施。2022年

05月 17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前业路(新

港路-一行路)道路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73号）。

2023年 10月 18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

前业路（新港路—一行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的

批复》（江海发改〔2023〕145号）。

（20）2022年 04月 28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智慧路（龙溪路—沙河西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47号），同意项目实施。2022

年 05月 19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智慧

路(龙溪路沙河西路)道路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

179号）。2023年 10月 18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智慧路（龙溪路-沙河西路）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修编）的批复》（江海发改〔2023〕149号）。

（21）2022年 04月 29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高新区 35#地规划六路（景观东路—龙溪路）新建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54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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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2022年 05月 20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高新区 35#地规划六路（景观东路—龙溪路）新建工

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80号）。

（22）2022年 04月 29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高新区 35#地规划二路（云沁路—新港路）新建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55号），同意项

目实施。2022年 05月 18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

具《关于高新区 35#地规划二路（云沁路—新港路）新建工程概

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76号）。

（23）2022年 04月 29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高新区 35#地规划一路（龙湖路—新港路）新建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56号），同意项

目实施。2022年 05月 18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

具《关于高新区 35#地规划一路（龙湖路—新港路）新建工程概

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77号）。

（24）2022年 04月 29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江海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配套工程概算的批复》

（江海发改〔2022〕159号），同意项目实施。2022年 04月 29

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江海全过程人民

民主实践基地配套工程概算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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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22年 04月 29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江门高新区高端机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的批复》（江海发改〔2022〕160

号），同意项目实施。

（26）2025年 6 月 18 日，取得江门市江海区发展和改革局

出具《关于江门高新区高端机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

项日可行性研究报告(第二次修编)的批复》（江海发改〔2025〕

118号），同意项目实施。

（27）2018年 12月 27日，取得江门市交通运输局出具《江

门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会港大道工程（礼睦路至东甲立交段)两阶

段初步设计的批复》（江交规建〔2018〕1013号）。

（五）责任主体

1.本项目实施单位为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构

详细信息如下表：

名称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0704075055348B

机构地址 江门市江海区富民路15号

负责人 黎国江

机构性质 机关

2.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本项目持有单位为：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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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职能：（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和市有关住房和城

乡建设、人民防空、交通和公路建设、水行政管理、城市综合管

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市委市政府的有关决策部

署。

（二）拟订并组织实施本区域内建设事业发展、水行政管理、

城市综合管理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三）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指

导本区域内建设工程和建筑业的行业改革发展，监督工程建设定

额的实施；负责推进工程勘察设计业的改革发展。

（四）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五）负责推进建筑节能减排和指导建设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工作。

（六）负责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管理房地产市场工作。

（七）配合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保障工作，协助开展保

障性和政策性住房的建设、维修、租售和监督管理。

（八）负责规范、指导城镇建设工作。

（九）负责本区域内重点项目和交通建设的协调组织工作。

（十）配合做好新建民用建筑的防空工程建设管理有关工作，

组织开展防空指挥工作。

（十一）负责本区域内水利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和政策措施

并组织实施，负责本区域内水利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监督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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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负责城乡排涝的管理工作；组织、协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承担水利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管理工作；承担水利系统的

科技和教育合作交流工作。

（十三）负责水资源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水务设施、江河

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与保护，实施江河、滩涂的综合治理和开发、

利用，组织实施河道采砂管理工作。

（十四）组织实施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负责组织和协调

涉水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十五）负责组织、协调防汛防旱防风工作，对重要江河、

水利工程实施防汛抗旱调度和应急处理；组织实施抗洪抢险工

作；指导水务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

（十六）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本区域内市容市貌、环境卫

生、燃气安全的管理；

（十七）按管理权限负责本区域内市政公用设施（含权限范

围内城市道路、桥梁、路灯等）和园林绿化的建设、管理、维护

和应急抢险。

（十八）负责本区域内城市规划、建设、燃气、市政园林、

房产管理、园林绿化、市容市貌、环境卫生、食品摊贩管理等方

面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组织本区域内城市综合管理专项执法行

动，统筹管理本区域内城市综合管理执法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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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指导和监督各街道城市综合管理相关的行政管理和

执法工作。

（二十）负责本区域内人民防空工作。

（二十一）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江门高新区高端机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建

设完成形成资产后，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资产的责

任部门，严格按照国家、省和单位内控制度进行管理。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近年来，江门市全面贯彻落实省珠西战略部署，积极打造主

导产业突出的全国高端装备制造重要基地，通过培育壮大本土企

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成功培育和引进了科杰公司、中车广东、

动力博石、凯特精密机械等一批龙头骨干企业，以及覆盖产业链

各环节的配套企业，基本形成以蓬江区、新会区为主体，辐射江

海区、开平市和鹤山市的产业发展格局。2020年，高端装备制造

业年产值达 74.19亿元，同比增长 30.4%。高端装备是精密复杂

的机械设备，生产时往往要用到成百上千种原材料和零部件，在

我市相对完备的产业供应链条下，采购会较为方便。另一方面，

我市制造业也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有很大的技改投入空

间，智能设备的应用需求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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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高新区(江海区）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正处在加速发展势头

上，推进城市化建设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现阶段是城市化建设的成熟时机。目前区域内的主要道路同时承

担了区域内集散交通、区域性交通和过境交通等，交通压力很大，

基本都呈饱和状态。本项目主要服务周边地块，其建设加快江门

高新区(江海区）的城市化进程。

项目建设与国家政策和规划相关，与项目单位职能相关，具

有现实需求，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属于财政支持

范围，项目建设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经济效益分析：

（1）促进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

项目的实施，一是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需要雇佣当地大量的劳

动力，将有助于提高当地劳动力收入，其收入规模通过劳动力成

本体现出来;二是在沿线土地开发后，除了生产企业外，配套生活

区的商业、服务业以及城建、环卫、保安等行业和机构将为当地

群众提高大量的就业和再就业机会。另外,项目运营后，将大大改

善道路运输条件，使区域日渐完善的道路交通网络尽快发挥效

益，规范运输市场，提高运输业人员收入，并促进当地餐饮、住

宿、交通、商贸、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带来更大的收入效益。

（2）促进城镇化进程，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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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园区配套设施建设，促进园区的建设并可以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有利于改善区域范围内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园区范围内环境综合整治，促进城镇化发展和美丽乡村的建

设。

（3）促进社会稳定，维护安定团结

随着园区建设，进驻企业和实体的增多，相应需要较多的劳

动力，可为分流下岗和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当

地就业压力,促进当地社会稳定，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三）社会效益分析：

（1）促进区域开发及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是区域开发的前期准备。本项目的建设将为该

区域后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国内

民间资本，有助于高新区（江海区）的发展，加快区域土地的开

发。项目的实施将对周边地区的工业经济活动带来极大的机遇。

同时,项目实施的带动效应也能刺激和激发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如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等。

（2）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

地方经济要想实现快速发展，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招商引资，

企业或工厂在地方的建立与发展，不仅能为地方经济注入新的活

力，每年上缴巨额的税收，还能够吸纳其他地方的人员，为他们

提供相应的就业工作的机会，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企业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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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在选址时考虑最多的就是交通的便捷情况，因此，本项目的建

设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到

当地进行投资合作。本项目建设使得交通更为发达，为招商引资

提供有力的条件，更能吸引投资。

（3）有利于提升土地价值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成，将大大改善区域投资环境，为高

新区（江海区)土地的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项目建设将进一步

优化区域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随着区域土地整理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运输和环境的提

升，吸引人口的流入趋势，这势必带动沿线周边土地增值。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项目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2）江门市和江海区近期同类工程概算指标;

（3）广东省和江门市有关政策规定及收费标准;

（4）《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

（5）《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2018）》;

（6）《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

（7）各工程的可行性研究;

（8）江门市近期信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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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各工程项目立项资料。

2.项目总投资

子项目投资估算汇总表

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万元）

1 金星路（金瓯路-五邑路）道路工程 1,910.34

2 彩虹路（连海路-中路河）新建工程 5,595.70

3 龙溪新城东侧规划道路（五邑路-规划一路）道路工程 2,149.23

4 麻园路 E段（东宁路-南山路）道路工程 19,792.27

5 五邑路新礼桥匝道及沿线改善工程 4,841.86

6 文昌路（船厂跨江桥-五邑路）道路工程 14,060.06

7 东宁路（龙湖路-新港路）新建工程 7,688.00

8 云沁路（江睦路-16#地规划纵四路）道路工程 6,248.67

9 新港路（南山路-东宁路）道路工程 19,269.23

11 高新区 35#地规划二路（云沁路-新港路）新建工程 4,428.55

12 高新区 35#地规划一路（龙湖路-新港路）新建工程 3,398.04

13 高新区 35#地规划六路（景观东路-龙溪路）新建工程 5,417.52

14 26#地规划横二路（沙河东路-江睦路）道路工程 3,453.49

15 馆北东路（龙溪路-沙河西路）道路工程 5,613.55

16 智慧路（龙溪路-沙河西路）道路工程 6,770.88

17 前业路（新港路-一行路）道路工程 8,154.22

18 礼乐大桥扩建工程 19,703.10

19 新港路（东海路-胜利南路）道路工程 70,580.70

20 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中福社区文锦苑微改造工程 1,583.13

21
2020年江门市江海区江南街道桥南（桥东新村、桥南新村）、

蓬苑（南苑）、江翠（翠园里）、中沙四个老旧社区微改造
1,8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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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22 龙溪路（高新路-会港大道）新建工程 13,842.19

23 江海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配套工程 343.97

24 会港大道工程（礼睦路至东甲立交段） 161,075.11

项目总投资 387,817.40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无。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江门高新区高端机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53,046.00万元，均已到位。

对应各批次存量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方

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
2022年 5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五期）
30年 3.4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9,200.00

2
2022年 6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一期)
30年 3.37%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600.00

3
2023年 1

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八期）
30年 3.34%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6,000.00

4 2023年 4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30年 3.33% 每半年支付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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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方

式

融资金额

（万元）

月 债券（十四期） 利息，到期

还本

5
2023年 8

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七期）
30年 3.1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3,700.00

6
2023年 8

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五十五期）
30年 2.99%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760.00

7
2024年 5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六期）
30年 2.65%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904.00

8
2024年 9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三期）
30年 2.21%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843.00

9
2025年 1

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期）
30年 2.06%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054.00

10
2025年 8

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三期）
30年 2.3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467.00

11
2025年 9

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四十七期）
30年 2.4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5,018.00

合计 53,046.00

其中 2024年 5月原发行金额 1,800.00万元于 2024年 9月调

整 896.00 万元至江门国家高新区应急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2024年 6月原发行金额 500.00万元于 2024年 9月调整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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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至江门国家高新区应急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2024

年 9月原发行金额 1,082.00万元于 2024年 11月调整 239.00万元

至江门市江海区绿色照明创新产业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2025

年 1月原发行金额 2,060.00万元于 2025年 12月调整 6.00万元至

江门高新区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2025

年 8月原发行金额 529.00万元于 2025年 12月调整 62.00万元至

江门高新区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6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7,000.00万元；

1月发行 2026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1,000.00万元

（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4月发行 2026 年广东省政府专

项债券（二十二期）1,000.00万元（发行期限五年，每半年支付

利息，第五年末偿还本金，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6月发

行 2026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六期）589.00 万元（发行

期限七年，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七年末偿还本金，用于项目资本

金 0.00万元）。

本年度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14,411.00万元。

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49,954.00万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

本项目财政性资金 267,817.40万元，已到位 1,884.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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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投资

市场化

融资资

金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已到位

金额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有

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

额

财政性资

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其他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金额

合计 387,817.40 55,046.00 267,817.40 2,664.52 589.00 55,046.00 64,365.00

2020年 1,468.04 1,468.04 1,468.04 1,468.04

2021年 416.90 416.90 416.90 416.90

2022年 11,811.00 11,811.00 11.00 11.00 11,800.00

2023年 32,035.00 32,035.00 75.00 75.00 31,960.00

2024年 2,440.58 2,440.58 693.58 693.58 1,747.00

2025年 7,539.00 7,539.00 7,539.00

2026年 17,000.00 2,000.00 589.00 2,000.00 14,411.00

以后年

度
315,038.88 265,152.88 49,9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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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安排

项目建设期 2022年 6月至 2027年 12月，总建设期 67个月。

具体实施计划如下：

（1）金星路（金瓯路-五邑路）道路工程，2022年 6月动工

建设，2023年 2月竣工。

（2）彩虹路（连海路-中路河）新建工程，2022年 8月动工

建设，2024年 12月竣工。

（3）龙溪新城东侧规划道路（五邑路-规划一路）道路工程，

2022年 6月动工建设，2022年 12月已完成工程建设。

（4）麻园路 E段（东宁路-南山路）道路工程，完成可研立

项、用地、规划许可，正在进行初步设计，计划 2026年 10月动

工建设，2027年 12月竣工。

（5）五邑路新礼桥匝道及沿线完善工程，完成可研立项、用

地、规划许可，正在进行施工图设计，计划 2026年 10月动工建

设，2027年 12月竣工。

（6）文昌路（船厂跨江桥-五邑路）道路工程，完成可研立

项、用地、规划许可，正在进行路面施工，计划 2026年 10月竣

工。

（7）东宁路（龙湖路-新港路）新建工程，2022年 9月动工

建设，正在进行路面施工，计划 2026年 10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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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云沁路（江睦路-16#地规划纵四路）道路工程，2022

年 8月动工建设，2023年 12月竣工。

（9）新港路（南山路-东宁路）道路工程，2022年 8月动工

建设，计划 2026年 12月竣工。

（10）高新区 35#地规划二路（云沁路-新港路）新建工程完

成可研立项、用地、规划许可，正在进行初步设计，计划 2026

年 10月动工建设，2027年 12月竣工。

（11）高新区 35#地规划一路（龙湖路-新港路）新建工程完

成可研立项、用地、规划许可，正在进行初步设计，计划 2026

年 10月动工建设，2027年 12月竣工。

（12）高新区 35#地规划六路（景观东路-龙溪路）新建工程，

完成可研立项、用地、规划许可，正在进行初步设计，计划 2026

年 10月动工建设，2027年 12月竣工。

（13）26#地规划横二路（沙河东路—江睦路）道路工程，2022

年 8月动工建设，正在进行路面施工，2024年 12月竣工。

（14）馆北东路（龙溪路-沙河西路）道路工程，2022 年 8

月动工建设，2023年 12月竣工。

（15）智慧路（龙溪路-沙河西路）道路工程，2022 年 8 月

动工建设，2023年 12月竣工。

（16）前业路（新港路-一行路）道路工程，2022 年 8 月动

工建设，2023年 12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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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礼乐大桥扩建工程，完成可研立项、用地、规划许可，

正在进行初步设计，计划 2026年 6月动工建设，2027年 12月竣

工。

（18）新港路（东海路-胜利南路）道路工程，完成可研立项、

用地、规划许可，正在进行初步设计，计划 2026年 9月动工建

设，2027年 12月竣工。

（19）礼乐街道中福社区文锦苑微改造工程，已完成。

（20）江门市江海区江南街道桥南（桥东新村、桥南新村）、

蓬苑（南苑）、江翠（翠园里）、中沙四个老旧社区微改造工程

项目，已完成。

（21）龙溪路（高新路-会港大道）新建工程，完成可研立项、

用地、规划许可，正在进行初步设计，计划 2026年 12月动工建

设，2027年 12月竣工。

（22）江海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配套工程，2022年 6月

动工建设，已于 2022年 12月竣工。

（23）会港大道工程（礼睦路至东甲立交段），于 2019年 7

月动工。

本项目建设工期为：2022年 6月 1月-2027年 12月 31日，

部分项目运营时间为 2025年 6月 1月，该项目属于边建设边运

营。

（四）债券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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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专项债券 17,000.00万元，主要用于项目的建设，具

体内容包括上述项目的道路、给排水系统、管线、供电、交通、

停车设施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本次发行债券资金不安排用于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

项目当中，严格执行专项债券有关政策文件使用管理专项债券资

金。

专项债券资金用途

用途 专项债券金额（万元）

建安费、进度款等工程费 589.00

合计 589.0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地块收益

江门高新区高端机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包

含 1个地块金瓯路与江睦路交界西北侧地块，该地块位于江门市

江海区东部片区。四至：东至江睦路；南至金瓯路；西至龙溪河

（预留绿地）；北至广珠城轨。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76667.55平

方米的商业住宅用地。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基础，结合项目的建设期、近几年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以江

海区近三年 GDP 平均增速与政府工作报告中 2024 年 GDP 预测

值的孰低值、基本政策成本等进行预测。

地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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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容与规模：土地使用权面积：176667.55平方米

设定容积率：2.5

计容总建筑面积：441668.875平方米

土地用途（用地性质）：商业住宅用地

总地价：1,722,508,613.00元

预计土地价格增速为近三年平均GDP增速值 5.20%的 100%、

90%、80%，增幅即 5.20% 、4.68%、4.16%，经测算，可用于资

金平衡的项目收益为 199,994.49、万元 190,316.97、万元

181,062.57万元。

项目收益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块
按 GDP增速孰低值的

100%
按 GDP增速孰低值的

90%
按 GDP增速孰低值的

80%
金瓯路与江睦路交界

西北侧地块
199,994.49 190,316.97 181,062.57

合计 199,994.49 190,316.97 181,062.57

2.项目收入测算

本项目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属地方政府投资

的公益性项目。建议项目单位结合园区的实际情况，采用多种经

营模式获得收益，以减轻财政压力。可采取的经营方式有：大型

广告出租、路灯广告灯箱出租、公交亭广告牌出租、垃圾箱广告、

护栏广告、咪表停车位、充电桩服务等。

（1）道路沿线广告位出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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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市场调查并结合区域发展预测：①大型广告牌出租收

入：平均月租金 20000元/个；②路灯广告灯箱出租收入：平均月

租金 300 元/个；③公交亭广告出租收入：平均月租金 3500 元/

个；④垃圾箱广告出租收入：平均月租金 200元/个；⑤护栏广告

出租收入：平均月租金 350元/个。

（2）停车位收入

每个车位日周转 6台车，每车平均均收费 6元；充电桩服务

收入：45元/个•日。

道路沿线广告位出租收入、咪表停车位收入，按每年 2%升

幅考虑。

具体自身收入种类及数量汇总表如下：

大型广告

牌

路灯广告灯

箱

公交亭

广告牌

垃圾箱

广告

护栏广

吿

停车

位

充电

桩

基站

地块

合计 49 1357 66 375 4094 1142 82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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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大型广告

牌

路灯广告灯

箱

公交亭广告

牌

垃圾箱广

告
护栏广吿 停车位 充电桩 土地收益 合计

第一年 1,176.00 488.52 277.20 90.00 1,719.48 1,500.59 1,346.85 6,598.64

第二年 1,199.52 498.29 282.74 91.80 1,753.87 1,530.60 1,373.79 6,730.61

第三年 1,223.51 508.26 288.40 93.64 1,788.95 1,561.21 1,401.26 6,865.23

第四年 1,247.98 518.42 294.17 95.51 1,824.73 1,592.44 1,429.29 7,002.54

第五年 1,272.94 528.79 300.05 97.42 1,861.22 1,624.29 1,457.87 7,142.58

第六年 1,298.40 539.37 306.05 99.37 1,898.44 1,656.77 1,487.03 7,285.43

第七年 1,324.37 550.15 312.17 101.35 1,936.41 1,689.91 1,516.77 7,431.13

第八年 1,350.85 561.16 318.42 103.38 1,975.14 1,723.71 1,547.11 7,579.77

第九年 1,377.87 572.38 324.78 105.45 2,014.64 1,758.18 1,578.05 7,731.35

第十年 1,405.43 583.83 331.28 107.56 2,054.94 1,793.34 1,609.61 199,994.49 207,880.48

第十一年 1,433.54 595.50 337.91 109.71 2,096.04 1,829.21 1,641.80 8,043.71

第十二年 1,462.21 607.41 344.66 111.90 2,137.96 1,865.80 1,674.64 8,204.58

第十三年 1,491.45 619.56 351.56 114.14 2,180.72 1,903.11 1,708.13 8,368.67

第十四年 1,521.28 631.95 358.59 116.42 2,224.33 1,941.17 1,742.29 8,5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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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大型广告

牌

路灯广告灯

箱

公交亭广告

牌

垃圾箱广

告
护栏广吿 停车位 充电桩 土地收益 合计

第十五年 1,551.71 644.59 365.76 118.75 2,268.82 1,980.00 1,777.14 8,706.77

第十六年 1,582.74 657.48 373.07 121.13 2,314.19 2,019.60 1,812.68 8,880.89

第十七年 1,614.40 670.63 380.54 123.55 2,360.48 2,059.99 1,848.94 9,058.53

第十八年 1,646.68 684.05 388.15 126.02 2,407.69 2,101.19 1,885.92 9,239.70

第十九年 1,679.62 697.73 395.91 128.54 2,455.84 2,143.21 1,923.63 9,424.48

第二十年 1,713.21 711.68 403.83 131.11 2,504.96 2,186.08 1,962.11 9,612.98

第二十一年 1,747.47 725.92 411.90 133.74 2,555.06 2,229.80 2,001.35 9,805.24

第二十二年 1,782.42 740.43 420.14 136.41 2,606.16 2,274.39 2,041.38 10,001.33

第二十三年 1,818.07 755.24 428.55 139.14 2,658.28 2,319.88 2,082.20 10,201.36

第二十四年 1,854.43 770.35 437.12 141.92 2,711.45 2,366.28 2,123.85 10,405.40

第二十五年 1,891.52 785.75 445.86 144.76 2,765.68 2,413.60 2,166.32 10,613.49

第二十六年 1,929.35 801.47 454.78 147.65 2,820.99 2,461.88 2,209.65 10,825.77

第二十七年 1,967.94 817.50 463.87 150.61 2,877.41 2,511.11 2,253.84 11,042.28

第二十八年 2,007.30 833.85 473.15 153.62 2,934.96 2,561.34 2,298.92 11,263.14

第二十九年 2,047.44 850.53 482.61 156.69 2,993.66 2,612.56 2,344.90 11,488.39

第三十年 2,088.39 867.54 492.26 159.83 3,053.53 2,664.81 2,391.80 11,7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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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大型广告

牌

路灯广告灯

箱

公交亭广告

牌

垃圾箱广

告
护栏广吿 停车位 充电桩 土地收益 合计

合计 47,708.04 19,818.33 11,245.48 3,651.12 69,756.03 60,876.05 54,639.12 199,994.49 467,6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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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根据项目实施意见汇总稿可知江门高新区高端机电装备制造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建成后成本费用主要考虑人工工资

及福利费、办公费及其他费用、维修维护费等。

（一）工资及福利费

该项目运营人员暂定 85 人，按人均工资及福利费 7.5 万元/

年，结合物价水平，年均增长 5%估算。

（二）办公费及其他费用

项目完工后预计首年办公费及其他费用为 329.93万元，往后

每年按 2%增长。

（三）维修维护费

项目完工后预计首年维修维护费为 395.92万元，往后每年按

2%增长。

（四）充电桩更换费

充电桩投入使用后，每 5年更换一次，按每个 5000元估算。

相关税费

①增值税的预测评价应纳税增值税=增值税销项税额-增值税

进项税额

其中：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

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文件规定中计算增值税的

收入金额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在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时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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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为：增值税销项税额=本项目测算收入/(1+增值税税率)✖增

值税税率；

其中：进项税额取得主要以接受建筑企业的建筑安装服务，

根据规定其增值税率为 9%，根据项目概预算的投资金额预测可

取得的进项税额，项目概预算的投资金额为含税金额，在计算运

营成本时已换算为不含税成本，在预测进项税额时的计算公式

为：增值税进项税额=项目概预算投资金额/(1+增值税税率)✖增

值税税率；

②本项目税金包括增值税、城乡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等，

本项目增值税涉及 6%、9%，按各收入乘以相应税率计算销项税

额；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增值税 7%缴纳，教育费附加按增值税的

3%缴纳，地方教育附加按增值税的 2%缴纳。本项目投资部分累

积的进项增值税除部分未能抵扣的可用于抵扣。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工资及福利费 办公费及其他费用 维修维护费 充电桩维修费 合计

第一年 637.50 329.93 395.92 1,363.35

第二年 669.38 336.53 403.84 1,409.75

第三年 702.84 343.26 411.91 1,458.01

第四年 737.99 350.13 420.15 1,508.27

第五年 774.89 357.13 428.55 410.00 1,970.57

第六年 813.63 364.27 437.13 1,615.03

第七年 854.31 371.56 445.87 1,6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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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工资及福利费 办公费及其他费用 维修维护费 充电桩维修费 合计

第八年 897.03 378.99 454.79 1,730.81

第九年 941.88 386.57 463.88 1,792.33

第十年 988.97 394.30 473.16 410.00 2,266.43

第十一年 1,038.42 402.19 482.62 1,923.23

第十二年 1,090.34 410.23 492.27 1,992.84

第十三年 1,144.86 418.43 502.12 2,065.41

第十四年 1,202.10 426.80 512.16 2,141.06

第十五年 1,262.21 435.34 522.41 410.00 2,629.96

第十六年 1,325.32 444.05 532.85 2,302.22

第十七年 1,391.58 452.93 543.51 2,388.02

第十八年 1,461.16 461.98 554.38 2,477.52

第十九年 1,534.22 471.22 565.47 2,570.91

第二十年 1,610.93 480.65 576.78 410.00 3,078.36

第二十一年 1,691.48 490.26 588.31 2,770.05

第二十二年 1,776.05 500.07 600.08 2,876.20

第二十三年 1,864.85 510.07 612.08 2,987.00

第二十四年 1,958.10 520.27 624.32 3,102.69

第二十五年 2,056.00 530.67 636.81 410.00 3,633.48

第二十六年 2,158.80 541.29 649.55 3,349.64

第二十七年 2,266.74 552.11 662.54 3,481.39

第二十八年 2,380.08 563.16 675.79 3,619.03

第二十九年 2,499.08 574.42 689.30 3,762.80

第三十年 2,624.04 585.91 703.09 410.00 4,323.04

合计 42,354.78 13,384.72 16,061.64 2,460.00 74,261.14

4.项目损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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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测算，江门高新区高端机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配套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393,427.52 万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及税

费支出
项目净收益

第一年 6,598.64 1,363.35 5,235.29

第二年 6,730.61 1,409.75 5,320.86

第三年 6,865.23 1,458.01 5,407.22

第四年 7,002.54 1,508.27 5,494.27

第五年 7,142.58 1,970.57 5,172.01

第六年 7,285.43 1,615.03 5,670.40

第七年 7,431.13 1,671.74 5,759.39

第八年 7,579.77 1,730.81 5,848.96

第九年 7,731.35 1,792.33 5,939.02

第十年 207,880.48 2,266.43 205,614.05

第十一年 8,043.71 1,923.23 6,120.48

第十二年 8,204.58 1,992.84 6,211.74

第十三年 8,368.67 2,065.41 6,303.26

第十四年 8,536.03 2,141.06 6,394.97

第十五年 8,706.77 2,629.96 6,076.81

第十六年 8,880.89 2,302.22 6,578.67

第十七年 9,058.53 2,388.02 6,670.51

第十八年 9,239.70 2,477.52 6,762.18

第十九年 9,424.48 2,570.91 6,853.57

第二十年 9,612.98 3,078.36 6,5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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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及税

费支出
项目净收益

第二十一年 9,805.24 2,770.05 7,035.19

第二十二年 10,001.33 2,876.20 7,125.13

第二十三年 10,201.36 2,987.00 7,214.36

第二十四年 10,405.40 3,102.69 7,302.71

第二十五年 10,613.49 3,633.48 6,980.01

第二十六年 10,825.77 3,349.64 7,476.13

第二十七年 11,042.28 3,481.39 7,560.89

第二十八年 11,263.14 3,619.03 7,644.11

第二十九年 11,488.39 3,762.80 7,725.59

第三十年 11,718.16 4,323.04 7,395.12

合计 467,688.66 74,261.14 393,427.52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项目偿付拟发行债券的资金来源为项目建成交付使用后产生

的“运营净收益”现金流入。而项目建设期需支付的专项债券利

息由项目建设资本金偿付。预期由项目自融资开始日起在未来债

券存续期内土地出让收入和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

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

土地相关收益按近三年 GDP增速孰低值的 100%比例和项目

自身收益的 100%计算收益情况下对项目债券总融资本息覆盖倍

数预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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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53,046.00 50,200.88 103,246.88

已融资本金

处为该项目

在本次债券

存续期内偿

还本金汇总

金额

第一年 1,680.55 1,680.55 5,235.29

第二年 1,680.55 1,680.55 5,320.86

第三年 1,680.55 1,680.55 5,407.22

第四年 1,680.55 1,680.55 5,494.27

第五年 1,000.00 1,680.55 2,680.55 5,172.01

第六年 1,655.45 1,655.45 5,670.40

第七年 589.00 1,655.45 2,244.45 5,759.39

第八年 1,640.66 1,640.66 5,848.96

第九年 1,640.66 1,640.66 5,939.02

第十年 1,640.66 1,640.66 205,614.05

第十一年 1,640.66 1,640.66 6,120.48

第十二年 1,640.66 1,640.66 6,211.74

第十三年 1,640.66 1,640.66 6,303.26

第十四年 1,640.66 1,640.66 6,394.97

第十五年 1,640.66 1,640.66 6,076.81

第十六年 1,640.66 1,640.66 6,578.67

第十七年 1,640.66 1,640.66 6,670.51

第十八年 1,640.66 1,640.66 6,762.18

第十九年 1,640.66 1,640.66 6,8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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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年 1,640.66 1,640.66 6,534.62

第二十一年 1,640.66 1,640.66 7,035.19

第二十二年 1,640.66 1,640.66 7,125.13

第二十三年 1,640.66 1,640.66 7,214.36

第二十四年 1,640.66 1,640.66 7,302.71

第二十五年 1,640.66 1,640.66 6,980.01

第二十六年 1,640.66 1,640.66 7,476.13

第二十七年 1,640.66 1,640.66 7,560.89

第二十八年 1,640.66 1,640.66 7,644.11

第二十九年 1,640.66 1,640.66 7,725.59

第三十年 65,365.00 1,640.66 67,005.66 7,395.12

合计 120,000.00 99,649.71 219,649.71 393,427.52

本息覆盖倍数 1.79

（三）总体评价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

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

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

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土地相关收益按近三年 GDP 增速孰低值的 90%比例和项目

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对项目债券总融资本息覆盖倍

数预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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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融资 53,046.00 50,200.88 103,246.88

已融资本金

处为该项目

在本次债券

存续期内偿

还本金汇总

金额

第一年 1,680.55 1,680.55 4,711.76

第二年 1,680.55 1,680.55 4,788.77

第三年 1,680.55 1,680.55 4,866.50

第四年 1,680.55 1,680.55 4,944.84

第五年 1,000.00 1,680.55 2,680.55 4,654.81

第六年 1,655.45 1,655.45 5,103.36

第七年 589.00 1,655.45 2,244.45 5,183.45

第八年 1,640.66 1,640.66 5,264.06

第九年 1,640.66 1,640.66 5,345.12

第十年 1,640.66 1,640.66 185,052.65

第十一年 1,640.66 1,640.66 5,508.43

第十二年 1,640.66 1,640.66 5,590.57

第十三年 1,640.66 1,640.66 5,672.93

第十四年 1,640.66 1,640.66 5,755.47

第十五年 1,640.66 1,640.66 5,469.13

第十六年 1,640.66 1,640.66 5,920.80

第十七年 1,640.66 1,640.66 6,003.46

第十八年 1,640.66 1,640.66 6,085.96

第十九年 1,640.66 1,640.66 6,168.21

第二十年 1,640.66 1,640.66 5,881.16

第二十一年 1,640.66 1,640.66 6,3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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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年 1,640.66 1,640.66 6,412.62

第二十三年 1,640.66 1,640.66 6,492.92

第二十四年 1,640.66 1,640.66 6,572.44

第二十五年 1,640.66 1,640.66 6,282.01

第二十六年 1,640.66 1,640.66 6,728.52

第二十七年 1,640.66 1,640.66 6,804.80

第二十八年 1,640.66 1,640.66 6,879.70

第二十九年 1,640.66 1,640.66 6,953.03

第三十年 65,365.00 1,640.66 67,005.66 6,655.61

合计 120,000.00 99,649.71 219,649.71 354,084.77

本息覆盖倍数 1.61

土地相关收益按近三年 GDP 增速孰低值的 80%比例和项目

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对项目债券总融资本息覆盖倍

数预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53,046.00 50,200.88 103,246.88

已融资本金

处为该项目

在本次债券

存续期内偿

还本金汇总

金额

第一年 1,680.55 1,680.55 4,188.23

第二年 1,680.55 1,680.55 4,256.69

第三年 1,680.55 1,680.55 4,3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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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 1,680.55 1,680.55 4,395.42

第五年 1,000.00 1,680.55 2,680.55 4,137.61

第六年 1,655.45 1,655.45 4,536.32

第七年 589.00 1,655.45 2,244.45 4,607.51

第八年 1,640.66 1,640.66 4,679.17

第九年 1,640.66 1,640.66 4,751.22

第十年 1,640.66 1,640.66 164,491.24

第十一年 1,640.66 1,640.66 4,896.38

第十二年 1,640.66 1,640.66 4,969.39

第十三年 1,640.66 1,640.66 5,042.61

第十四年 1,640.66 1,640.66 5,115.98

第十五年 1,640.66 1,640.66 4,861.45

第十六年 1,640.66 1,640.66 5,262.94

第十七年 1,640.66 1,640.66 5,336.41

第十八年 1,640.66 1,640.66 5,409.74

第十九年 1,640.66 1,640.66 5,482.86

第二十年 1,640.66 1,640.66 5,227.70

第二十一年 1,640.66 1,640.66 5,628.15

第二十二年 1,640.66 1,640.66 5,700.10

第二十三年 1,640.66 1,640.66 5,771.49

第二十四年 1,640.66 1,640.66 5,842.17

第二十五年 1,640.66 1,640.66 5,584.01

第二十六年 1,640.66 1,640.66 5,980.90

第二十七年 1,640.66 1,640.66 6,048.71

第二十八年 1,640.66 1,640.66 6,115.29

第二十九年 1,640.66 1,640.66 6,180.47

第三十年 65,365.00 1,640.66 67,005.66 5,9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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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0,000.00 99,649.71 219,649.71 314,742.02

本息覆盖倍数 1.43

综上所述，预计江门高新区高端机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配套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均大于或等于

1.43，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江门高新区高端机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53,046.00万元，均已到位。

对应各批次存量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方

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 2022年5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五期）
30年 3.4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9,200.00

2 2022年6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一期)
30年 3.37%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600.00

3 2023年1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八期）
30年 3.34%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6,000.00

4 2023年4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十四期）
30年 3.33%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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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方

式

融资金额

（万元）

5 2023年8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七期）
30年 3.10%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3,700.00

6 2023年8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五十五期）
30年 2.99%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760.00

7 2024年5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六期）
30年 2.65%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904.00

8 2024年9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三期）
30年 2.21%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843.00

9 2025年1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期）
30年 2.06%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2,054.00

10 2025年8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三期）
30年 2.3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467.00

11 2025年9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四十七期）
30年 2.42%

每半年支付

利息，到期

还本

5,018.00

合计 53,046.00

其中 2024年 5月原发行金额 1,800.00万元于 2024年 9月调

整 896.00 万元至江门国家高新区应急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2024年 6月原发行金额 500.00万元于 2024年 9月调整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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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至江门国家高新区应急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2024

年 9月原发行金额 1,082.00万元于 2024年 11月调整 239.00万元

至江门市江海区绿色照明创新产业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025 年

1月原发行金额 2,060.00万元于 2025年 12月调整 6.00万元至江

门高新区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2025年 8

月原发行金额 529.00万元于 2025年 12月调整 62.00万元至江门

高新区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6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7,000.00万元；

1月已发行 2026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1,000.00万

元（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4月拟发行 2026 年广东省政

府专项债券（二十二期）1,000.00万元（发行期限五年，每半年

支付利息，第五年末偿还本金，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6

月发行 2026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六期）589.00万元（发

行期限七年，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七年末偿还本金，用于项目资

本金 0.00万元）。

本年度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14,411.00万元。

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49,954.00万元。

3.还本付息测算

本债券存续期计划发行期限为三十年，假设融资利率 2.51%，

每半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按照预算法要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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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按预算管理级次将此次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

项目还本付息测算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计

已融资 9,200.00 9,200.00 3.40% 9,384.00 18,584.00

已融资 2,600.00 2,600.00 3.37% 2,628.60 5,228.60

已融资 26,000.00 26,000.00 3.34% 26,052.00 52,052.00

已融资 1,500.00 1,500.00 3.33% 1,498.50 2,998.50

已融资 3,700.00 3,700.00 3.10% 3,441.00 7,141.00

已融资 760.00 760.00 2.99% 681.72 1,441.72

已融资 904.00 904.00 2.65% 718.68 1,622.68

已融资 843.00 843.00 2.21% 558.91 1,401.91

已融资 2,054.00 2,054.00 2.06% 1,269.37 3,323.37

已融资 467.00 467.00 2.32% 325.03 792.03

已融资 5,018.00 5,018.00 2.42% 3,643.07 8,661.07

第一年 66,954.00 66,954.00 2.51% 1,680.55 1,680.55

第二年 66,954.00 66,954.00 2.51% 1,680.55 1,680.55

第三年 66,954.00 66,954.00 2.51% 1,680.55 1,680.55

第四年 66,954.00 66,954.00 2.51% 1,680.55 1,680.55

第五年 66,954.00 1,000.00 65,954.00 2.51% 1,680.55 2,680.55

第六年 65,954.00 65,954.00 2.51% 1,655.45 1,655.45

第七年 65,954.00 589.00 65,365.00 2.51% 1,655.45 2,244.45

第八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九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十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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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十二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十三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十四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十五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十六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十七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十八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十九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二十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二十一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二十二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二十三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二十四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二十五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二十六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二十七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二十八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二十九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1,640.66

第三十年 65,365.00 65,365.00 2.51% 1,640.66 67,005.66

合计 120,000.00 99,649.71 219,649.71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

主管部门及职责，其中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应实

行分账管理。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中发

〔2018〕34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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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流入管理：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金

和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金及

财政资金。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市级财政统一管理，专账核算，

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者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日常经营账户

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户)，用于专项债

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转。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用于本

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2.资金流出管理：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支

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支出，负责

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度提出申请，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专项债

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赔凭证、

工程进度等要件，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

经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审核后，按债券资金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拨付资金。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目收入实现后，

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将项目收益转至财

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向省财政厅缴纳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

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3.资金预算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的

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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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

同类项目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职责分工

江门市江海区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做好

信息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组织项

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

计报告制度，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对应资

产管理。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目

融资平衡方案，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

作和信息披露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

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

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

目风险并组织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年

度预算，组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资金，确保债券还

本付息不出任何风险。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应当认真履行项

目建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施，确保项目收益与

融资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形成的资产进行资产登记管

理。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

统一安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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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

理，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责

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负责

落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负责按规定缴交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或专项收入。指导督促资产持有单位及时将项目形成的

资产按照约定的产权归属进行资产登记入账管理。

江门市江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项债形成资产产权登记、

会计核算、收益收缴等工作。资产持有单位负责对专项债形成资

产进行分类确认，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及时

登记入账及产权登记，并当按照资产管理有关规定管理和维护专

项债形成资产。资产持有单位负责及时收取资产收益，负责落实

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并将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用于偿还专项

债券的专项收入按程序及时足额上缴。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

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

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主要法

律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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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

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电、交

通中断等；

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应条件

不具备等；

4）监理到位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成的停

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电供应

造成停工；

6）搞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位沟通，

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通管制，市容

整顿的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对监理

单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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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监理

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3）施工组织能力差；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高的

施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审核

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平面图；

制定材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物的拆除，及

时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供电，接通施工道

路、电话线路，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的施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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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划；审

核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要求，及时

进行工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计量方面的签证；

进行工程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签署进度、计量

方面认证意见；组织现场协调会。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总工期不突破的对

策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要

求施工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调整相应的施

工计划、材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条件上组织新的协

调和平衡。

（3）资金落实情况

风险因素：

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耽误工

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耽误工

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无法工

作，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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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设立

专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意

识，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安全设

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及临边

进行防护；

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起重吊

装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取专项安全

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做好防

电、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防风、防火、

防滑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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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风险因素：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应对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

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

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

率波动损失。

（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设资金

部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外的困难而

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可能出现

资金周转困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导致项

目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策、法规、

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建设周期较短，未来国家

及地方政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的不确定性较小。

风险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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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周密

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实时监

管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项目

的抗风险能力。

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

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

决。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

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

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

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

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

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1〕61号）与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管好用好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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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专项债券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0〕24号）规定：申报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应通过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

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推动提升债券

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过程。本项目单位已开展本项目的事

前绩效评估。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分类发

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息。财

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概况、项

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发行计划安

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当及时披露项

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72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位门户网

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不再向

财政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对信息披露文

件的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

门和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方

案。信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各地地方债券发行工作的重要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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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的

通知》（财办库〔2019〕364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

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

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年 4月 1日起，各地发行地方政府新增专

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

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中国债券

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http://www.chinabond.com.cn/）详

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三）项目情况
	（四）项目立项文件或实施依据
	（27）2018年12月27日，取得江门市交通运输局出具《江门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会港大道工程（礼睦路至
	（五）责任主体
	（一）重要性分析：
	（二）经济效益分析：
	（三）社会效益分析：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子项目投资估算汇总表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3.非融资资金筹措：

	（三）项目实施安排
	本项目建设工期为：2022年6月1月-2027年12月31日，部分项目运营时间为2025年6月1月，
	（四）债券资金用途
	专项债券资金用途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地块收益
	2.项目收入测算
	3.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4.项目损益情况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三）总体评价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二）债券资金管理
	（三）职责分工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二）还款保障措施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